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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 制 性 公 積 金 制 度 的 實 施  
2016 年 11 月 的 進 度 報 告  
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有 關 強 制 性 公 積 金（「 強 積 金 」）制 度

的 最 新 實 施 進 度 。  
 
 
登 記 情 況  
 
2 .  登 記 統 計 數 據 估 計 如 下 ：  

 

 登記人數* 登記率 

 
截至 2016 年 
11 月 30 日 

截至 2016 年

10 月 31 日 
變化**

截至 2016 年

11 月 30 日 
截至 2016 年 
10 月 31 日 

變化**

僱主 276 900 276 100 800 100% 99% - 

僱員 2 580 400 2 580 400 - 100% 100% - 

自僱人士 202 500 202 600 -100 68% 68% - 

*  四 捨 五 入 至 最 接 近 的 百 位 數  

** 「 變 化 」 欄 之 下 的 各 項 數 字 均 按 該 兩 個 月 份 未 經 四 捨 五 入 的 登 記 人 數 ／ 登 記
率 計 算 ， 然 後 將 差 額 四 捨 五 入 。 因 此 ， 各 項 變 化 數 字 並 非 純 粹 把 上 表 呈 列 的
兩 個 月 份 的 數 字 相 減 。  

 

3 .  截 至 2016 年 11 月 底 ， 共 有 22 000 名 僱 主 、 547 600 名 僱

員 及 15 600 名 自 僱 人 士 登 記 參 加 了 行 業 計 劃 。  
 
 
投 訴 的 處 理  
 
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（「 積 金 局 」） 就 制 度 運 作 所 接 獲 的 投 訴  
 
4 .  在 2016 年 11 月 ， 積 金 局 共 接 獲 313 宗 投 訴 ， 當 中 288 宗

是 針 對 共 235 名 僱 主 作 出 ， 這 些 投 訴 按 指 控 類 別 劃 分 如 下 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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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 訴  
個 案 數 目  

(a) 與 計 劃 成 員 有 關 的 投 訴  288 

 按 指 控 類 別 劃 分 ^   

 （ 強 迫 把 身 分 由 僱 員 轉 為 自 僱 人 士 ）  (2)  

 （ 僱 主 沒 有 安 排 僱 員 參 加 強 積 金 計 劃 ）  (107) 

 （ 僱 主 拖 欠 供 款 ）  (253) 

 （ 其 他 （ 例 如 沒 有 供 款 紀 錄 ））  (58) 

(b) 對 受 託 人 、 中 介 人 、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等 的 投 訴  25 
 

^由 於 每 宗 投 訴 個 案 可 能 涉 及 多 於 一 項 指 控，因 此 指 控 總 數 可 能 多 於 投 訴 個 案
總 數 。  

 
 
勞 工 處 接 獲 的 投 訴  
 
5.  在 2016年 11月，勞 工 處 共 接 獲 15宗 涉 及 強 積 金 的 投 訴，該

等 投 訴 均 與 涉 嫌 不 當 地 扣 減 僱 員 的 工 資 及 拖 欠 供 款 有 關 。  
 
6 .  在 2016 年 1 月 1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 期 間 收 到 161 宗

投 訴 ， 當 中 ：  
 

(a)  有 61 宗 經 調 停 或 提 供 意 見 後 已 獲 解 決 ；  
 
(b) 有 61 宗 已 轉 介 到 勞 資 審 裁 處╱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 裁 處 仲 裁； 
 
(c) 有 7 宗 涉 及 僱 主 無 力 償 債 而 轉 介 到 法 律 援 助 署 及 破 產 欠 薪

保 障 基 金 ； 以 及  
 
(d) 有 32 宗 個 案 涉 及 的 僱 員 已 在 勞 工 處 落 案 追 討 及 正 待 調 停

結 果 。  
 
 
執 法  
 
7 .  積 金 局 繼 續 執 行 《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》（《 強 積 金 條

例 》）， 包 括 調 查 投 訴 、 巡 查 僱 用 場 所 、 代 表 僱 員 入 稟 法 院 提 出 追

討 拖 欠 供 款 的 申 索 ， 以 及 檢 控 違 例 僱 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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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積 金 局 於 2016 年 11 月 採 取 的 執 法 行 動 撮 錄 如 下 ：  
 

(a) 檢 控   

 申 請 傳 票 數 目  32 

 （ 僱 主 沒 有 安 排 僱 員 參 加 強 積 金 計 劃 ）  (6) 

 （ 拖 欠 供 款 ）  (18) 

 （ 提 供 虛 假 陳 述 ）  (7) 

 （ 沒 有 遵 從 法 院 的 命 令 ）  (1) 

(b) 供 款 附 加 費   

 - 獲 發 通 知 書 的 僱 主 數 目  24 300 

(c) 入 稟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  

 - 入 稟 數 目  37 

 - 涉 及 僱 員 數 目  109 

(d) 入 稟 區 域 法 院   

 - 入 稟 數 目  9 

 - 涉 及 僱 員 數 目  280 

(e) 入 稟 高 等 法 院   

 - 入 稟 數 目  0 

 - 涉 及 僱 員 數 目  0 

(f) 向 清 盤 人 ／ 接 管 人 申 請 追 討 欠 款   

 - 申 請 數 目  4 

(g) 主 動 巡 查   

 - 受 巡 查 的 僱 用 機 構 數 目  19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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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 育 及 宣 傳  

 
9 .  積 金 局 於 11 月 8 日 舉 行 傳 媒 簡 報 會 ， 簡 介 預 設 投 資 策 略

的 最 新 發 展 及 對 強 積 金 帳 戶 的 潛 在 影 響 。 繼 預 設 投 資 策 略 的 生 效

日 期 刊 憲 後 ， 積 金 局 先 後 於 11 月 9 日 及 10 日 在 多 份 報 章 刊 登 廣

告 ， 藉 此 再 次 提 醒 計 劃 成 員 向 受 託 人 更 新 聯 絡 地 址 ， 以 及 進 一 步

加 強 市 民 對 預 設 投 資 策 略 的 認 知 。  
 
10 .  為 配 合 預 設 投 資 策 略 的 傳 訊、宣 傳 及 教 育 活 動，積 金 局 於

11 月 在 多 份 雜 誌、免 費 報 章、網 上 及 流 動 通 訊 平 台 登 載 四 格 漫 畫，

講 解 強 積 金 投 資 及 退 休 投 資 概 念 。   
 
11 .  積 金 局 與 經 濟 合 作 與 發 展 組 織（「 經 合 組 織 」）及 國 際 退 休

金 監 管 機 構 組 織 攜 手 ， 於 11 月 8 日 至 10 日 在 香 港 合 辦 「 國 際 退

休 金 監 管 機 構 組 織 會 議 」，以 及 經 合 組 織 與 國 際 退 休 金 監 管 機 構 組

織 的 「 私 營 退 休 金 環 球 論 壇 」（「 環 球 論 壇 」）。 上 述 活 動 首 次 在 香

港 舉 辦 ， 共 有 超 過 200 名 嘉 賓 出 席 ， 他 們 來 自 本 地 強 積 金 業 界 、

專 業 機 構 及 相 關 政 府 部 門，另 外 還 有 海 外 44 個 地 區 的 退 休 金 監 管

機 構 、 退 休 金 相 關 組 織 及 業 界 的 代 表 。   
 
12 .  政 務 司 司 長 為「 環 球 論 壇 」主 持 開 幕 典 禮，並 以「 使 香 港

的 退 休 金 支 柱 更 臻 完 善 」 為 題 發 表 主 題 演 講 ， 而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局

長 則 在 香 港 退 休 保 障 的 討 論 環 節 中 致 辭 。   
 
13 .  來 自 本 地 及 外 地 的 多 家 傳 媒 機 構 均 派 員 出 席 「 環 球 論

壇 」。大 會 於 11 月 10 日 舉 行 了 一 個 傳 媒 簡 報 會，由 經 合 組 織 財 經

事 務 部 私 營 退 休 金 課 主 管 兼 首 席 經 濟 顧 問 Pablo Antolin 主 講 。 積

金 局 並 於 11 月 11 日 在 總 辦 事 處 舉 辦 一 個 關 於 監 管 常 規 及 相 關 事

宜 的 工 作 坊 ， 分 享 香 港 在 監 管 退 休 金 制 度 及 執 法 方 面 的 經 驗 ， 當

日 共 有 超 過 30 名 海 外 代 表 參 與 。   
 
14 .  積 金 局 推 出 全 新 的 積 金 局 簡 介 小 冊 子 及 機 構 宣 傳 片，藉 此

回 顧 強 積 金 制 度 在 過 去 數 年 進 行 的 多 項 改 革 ， 並 為 強 積 金 制 度 推

行 15 周 年 誌 慶。小 冊 子 及 宣 傳 片 已 分 別 派 發 予「 環 球 論 壇 」的 與

會 代 表 及 在 論 壇 上 播 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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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.  積 金 局 於 11 月 23 日 發 表 一 份 題 為《 強 積 金 基 金 的 費 用 及

開 支 ： 基 金 開 支 比 率 的 概 況 與 趨 勢 》 的 報 告 ， 並 於 同 日 舉 行 新 聞

發 布 會 ， 講 解 報 告 的 主 要 內 容 。 我 們 在 會 上 呼 籲 計 劃 成 員 妥 善 管

理 強 積 金 投 資 ， 在 選 擇 基 金 時 應 考 慮 基 金 的 收 費 。   
 
16 .  積 金 局 於 11 月 分 別 為 一 家 公 司 及 一 個 親 子 網 上 平 台 的 會

員 舉 辦 了 合 共 兩 場 退 休 策 劃 工 作 坊 。 我 們 透 過 工 作 坊 與 「 積 極 學

習 」 的 計 劃 成 員 直 接 接 觸 ， 為 他 們 提 供 有 關 退 休 策 劃 及 強 積 金 投

資 的 實 用 意 見 ， 並 瞭 解 他 們 的 資 訊 需 要 。 出 席 工 作 坊 的 認 可 財 務

策 劃 師 向 參 加 者 講 解 退 休 策 劃 須 考 慮 的 因 素 、 介 紹 退 休 策 劃 手 機

應 用 程 式「 樂 享 退 休 GPS」，以 及 簡 介 積 金 局 網 站 提 供 的 一 些 實 用

工 具 。  
 
17 .  為 協 助 準 計 劃 成 員 更 深 入 瞭 解 強 積 金 制 度、強 積 金 投 資 及

退 休 投 資 概 念 ， 我 們 為 各 級 學 生 及 學 童 的 家 長 舉 辦 各 式 各 樣 的 教

育 及 校 本 活 動 ， 長 遠 有 助 他 們 遵 從 《 強 積 金 條 例 》。  
 
18 .  月 內，積 金 局 為 強 積 金 業 界 的 相 關 界 別、僱 員、行 業 計 劃

成 員 及 海 外 訪 客 等 舉 辦 了 合 共 14 場 講 座 ， 內 容 涵 蓋 強 積 金 制 度 、

強 積 金 投 資 及 預 設 投 資 策 略 的 詳 情 。 當 中 兩 場 簡 介 會 在 西 貢 及 深

水 埗 區 議 會 進 行，為 積 金 局 的 18 區 區 議 會 預 設 投 資 策 略 巡 迴 簡 介

活 動 揭 開 序 幕 。  
 
19 . 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 
 
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 
2016 年 12 月  
 




